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冼先生：
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

政府成立專責小組檢討香港電台管治及管理

貴秘書處於 2020 年 6 月 2 日的電郵收悉 。就楊岳橋議

員要求在委員會討論上述事宜的函件 ，本局現回覆如下 ：

香港電台（港台）既是公共廣播機構 ，也是政府部門。

由於港台的管理和節目內容近期引起公眾廣泛關注 ， 本局認

為有需要正視有關意見，積極和正面跟進。因此，本局於

5 月 28 日宣布成立專責小組 ，由資深公務員領導，檢討港台

的管治及管理 ， 並就其整體管理制度 、工作流程和執行方式

／轉下頁 ．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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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改善建議 ， 以確保港台全面履行《香港電台約章》 、 遵守
通訊事務管理局的相關業務守則 ， 以及符合所有適月的政府
規則和規例 。 專責小組不會參與任何港台節目製作或編輯決
定 。 有關檢討的詳情請參見新聞稿（ 慰性: ) 。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

（姜子尚 口卫 代行）

附件

2020 年 6 月 5 日



政府成立專責小組檢討港台管治及管理

***************** 

~ 

阻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（商經局）今日（五月二十八日）宣

布 ， 政府將會成立專責小組，檢討香港電台（港台）的管治

及管理，使港台的公共廣播服務 ， 更全面履行《香港電台約

章》（《約章》）。

商經局發言人說 ： 「港台的管理和節目內容近期引起公

眾廣泛關注。審計署於二 0一八年十月就港台的電視節目收

視率和公眾認知率偏低 、 節目的表現評估 、 採購調査服務及

聘任合約員工／服務提供者等提出多項重要建議 ， 有關建議

至今仍未全面落實。

通訊事務管理局（通訊局）亦就港台於二 0一九年十－月

二十日播出的《左右紅藍綠》和二 0二 0年二月十四日播出的

《頭條新聞》 ， 分別向港台發出「嚴重警告 」 及「警告 」 ，促

請港台嚴格遵守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－節目標準》 o

商經局認為港台須正視社會各界對其節目以至部門的

管治和管理的關注 ， 積極和正面跟進 ， 並作出檢視 ， 以確保

全面恪守《约章》 、 確切履行公共廣播機構的責任， 以及嚴格

遵守通訊局的相關業務守則 。成立專責小組將有助港台進行

這些工作。」

港台屬政府部門 ， 根據《約章》第 10 至 12 段 ， 其政策

及內務事宜由商經局監察。專責小組會由一位資深首長級公

務員領導，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（通訊及創意產

業）負責，成員包括多個政府職系人員 。

專責小組的工作範圍有以下方面 ：

（ 一 ）檢視港台的行政管理，包括財務管制 、 人力資源管理

和採購事宜，以確保其人力和資源調配能夠符合所有適用的

政府規則和規例 ， 並有效地按照《約章》第 17 至 20 段所列

的工作範疇提供服務 ， 並按需要提出改善；



（二）檢視港台執行《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一號報告書》各項
建議的進度，包括設立一個公開和客觀的機制訂定表現指標
和基準 ， 並藉此評定成效；及

（ 三 ）檢討港台的整體管理制度、工作流程和執行方式 ， 並
參考其他公共廣播機構的最佳做法，以確保港台全面遵守
《約章》和通訊局發布的節目標準業務守則 。

發言人說 ： 「 專責小組的檢討工作將由今年年中開始進
行，預計年底完成 。 在完成檢討工作後，專責小組會向商經

局提交報告 。 廣播處長會全力配合有關工作，提供所需協助 。
專責小組的成員不會參與任何港台節目製作或編輯決定 。」

完

2020 年 5 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

香港時間 13 時 00 分




